
近日，南方电网公司发布服务海南“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方案，提出在“‘十四五’时期，
推动实现海南光伏、海上风电等新增装机 520
万千瓦， 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由 2020 年的 67%
提升至 80%以上， 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由
2020 年的 50%提升至 70%以上”。 海南曾经是
海上风电的活跃省份之一，但已于 2017 年全面
叫停，至今尚未有项目投产，此次重启瞬间引
发热议。

实际上，今年以来，不仅是一些在业内领
跑的省份加码布局海上风电，也有一批新入
局者势头强劲。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今
年 5 月，包括浙江、江苏、广东、广西等多个
沿海省份均陆续发布了“十四五”期间海上
风电相关规划目标，新增装机预期已超过 25
吉瓦，我国海上风电市场规模预计将实现快
速增长。

迎来“新入局者”

据记者了解， 海南作为国家低碳试点省、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这一
议题始终颇为积极。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
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于迅就曾建议高
质量建设海南“碳中和岛”。 有测算显示，海南
70 米高度平均风速达 6.0-7.5 米/秒，是我国海
上风资源最好的地区之一，但截至目前，该省
尚未有海上风电项目并网， 业内分析认为，在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推进下，其海上风电
装机很可能迎来突破，成为我国海上风电装机
的新“增长点”。

山东、广西也是“新入局者”。 2020 年 9 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 《广西
加快发展向海经济推动海洋强区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2020—2022 年）》称，将“规模化、集
约化、可持续开发海上风电资源”，培育海上

风电产业，到 2022 年，初步构建海上风电装备
产业园，力争年产风电装备装机容量 100 万千
瓦以上， 初步建成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50 万千
瓦以上。

5 月 9 日，火电占比高达 93%的能源大省
山东，在海上风电领域也实现“零的突破”，华
能山东半岛南 4 号海上风电项目顺利完成山
东省首台海上风机吊装。 业内分析认为，山东
省海岸线相对较长， 海上风电资源条件优异，
海上清洁能源的利用有助于该省持续推动能
源转型。

强省持续发力

“后来者”势头强劲，“老牌”海上风电大省
更是磨砺以须。

我国海上风电装机量首屈一指的江苏，在
今年初发布的《江苏省“十四五”海上风电规划
环境影响报告书》称，在“十四五”期间， 规划
的海上风电场址共计约 42 个， 规划装机容量
1212 万千瓦， 规划总面积约 1780 平方公里。
据了解，这一计划装机容量远超《江苏省“十四
五”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
中提出的“新增约 800 万千瓦”的目标。

3 月，福建在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 中提出， 将重点建设福长乐外海、 平海
湾、 漳浦六鳌等海上风电项目以及深远海海
上风电基地示范工程。 2 月，浙江省能源局则
在《浙江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
见稿）》中指出，将打造“近海及深远海海上
风电应用基地+海洋能+陆上产业基地发展
新模式”，到 2025 年力争全省风电装机容量
达到 630 万千瓦，其中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
500 万千瓦。广东省发布的《广东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 显示， 该省计划打造粤东千万
千瓦级基地， 拟在省管海域风电项目建成投
产装机容量超 800 万千瓦， 促进海上风电实
现平价上网。

不仅装机容量预期乐观， 多省份也在其规
划文件中指出， 将大力推动海上风电产业链升
级，近海深水区海上风电柔直送出、漂浮式海上
风电、海洋波浪能、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海上
风电制氢等重点技术研发也列入规划之中。

长期盈利挑战大

多家市场研究机构普遍看好我国海上风
电前景。 行业分析机构伍德麦肯兹在 3 月发
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未来十年， 中国海上
风电市场将实现快速发展， 有望成为全球最
大的海上风电市场，2020-2030 年间，我国海
上风电新增装机将达到 73 吉瓦，在当前基础
上翻 8 倍以上。

尽管海上风电行业发展如火如荼， 多位业
内人士也向记者表示， 我国海上风电市场相对
“年轻”，未来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2019年我国海上风电度电成本降至 0.77元/
千瓦时，但因受近两年“抢装期”影响，海上风
电产业链产能受波及，多位行业内人士向记者
透露，目前海上风电成本不降反升、海上风电
安装船的短缺等因素，或将导致海上风电安装
进度不及预期，部分已核准项目甚至面临难以
竣工的困境。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也提醒称，海上风电场
的长期运营维护、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盈利，也是
各大开发商亟需关注的重要议题。有分析认为，
尽管海上风电行业热情高涨， 但随着海上风电
国家补贴的退出， 开发商正面临着较大的运营
挑战， 如何保障项目长期盈利将是开发海上风
电项目的焦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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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省份“十四五”规划悉数出台，山东、广西、海南等省份积极入局

海上风电开启“加速跑”
■■本报记者 李丽旻

新新能能源源跨跨省省区区交交易易还还有有哪哪些些““堵堵点点””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紫紫原原 姚姚金金楠楠

■2018年、2019年、2020年，国网经营区内新能源省间交易电量逐年上升，分别为 722亿、883亿、915亿千瓦时，且交易价格“相对稳定”。
■能源资源和负荷中心逆向分布，新能源通过特高压进行跨省区交易，落地电价一般低于本地新能源上网价格，但本地电源要承担调频和容量备用义务，是否能

反映新能源交易过程中的“真实成本”？
■除辅助服务产生的“隐形成本”外，输电价格机制也是影响新能源跨省跨区交易的重要因素，跨区输电价格机制是否灵活、输电通道使用权市场化分配机制是否

健全、输电价格传导机制是否合理？

915 亿千瓦时———这是北京电力交
易中心《2020 年电力市场年报》中披露
的 2020 年国网经营区内新能源省间交
易电量。 对比 2018 年、2019 年 722 亿、
883 亿千瓦时的数据， 我国新能源省间
交易电量正在逐年攀升。

在交易电量不断增长的 3 年时间
里，有行业权威人士向记者透露，新能源

交易价格也处于“相对稳定”区间，2021
年， 国网公司范围跨区跨省的新能源交
易价格约为 278 元/兆瓦时。

在“相对稳定”的格局下，新能源跨
省交易是否还有挖潜空间？ 面对能源资
源和负荷中心逆向分布的矛盾， 通过特
高压进行跨省跨区交易的模式还有哪些
环节需要理顺？

近期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明
确了我国未来 5—15 年电力系统转型发
展的路径，即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两条
路”并举。集中式跨省跨区交易新能源能
否扛起减碳“大旗”？

上述权威人士指出，与当地用电侧
新能源项目相比，跨省跨区新能源大多
从能源基地送出，落地电价一般低于本
地新能源上网价格，被认为“价格优势
相对比较明显”。

“这个价格看怎么算了。 ”在中嘉能
集团首席交易官张骥看来， 数字上显现
出的“便宜”并不能反映新能源交易过程
中的真实成本。 “跨省交易新能源时，送
端省份不承担调频和容量备用义务，需
本地电源承担， 这些投入算不算在成本
内呢？ ”

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特聘教授
叶春表示， 目前跨省区交易辅助服务
补偿费用机制缺失， 部分省份的省外
输入电力严重挤压本地发电空间，造
成本地大量机组停备， 产生高额的辅
助服务补偿费用， 此部分费用都由本
地电厂承担。 “辅助服务的主要作用仍
以省内调峰、调频为主，由发电企业独
自承担辅助服务责任， 偏离了辅助服
务‘谁受益、谁承担’的本质。 ”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指出 ：
“就价格而言， 目前省间交易新能源
的价格是落实国家指令性计划和地
方政府间的框架协议。 如果放开跨省
跨区输电资源，按照市场供需形成价
格，新能源省间交易的落地价就要另
当别论了。 ”

除辅助服务产生的“隐形成本”外，
输电价格机制也是影响跨省跨区交易
新能源的重要因素。 中电联 2019 年底
发布的 《跨省区电力市场交易相关问
题及政策建议 》 （以下简称 《建议 》）显
示，跨区输电价格机制不灵活 ，不利于
跨区电力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 ； 跨省
区输电通道使用权市场化分配机制尚
未建立 ； 绕道输送电力的输电价格机
制有待完善。

长沙理工大学教授叶泽指出， 跨区
跨省输电价格传导机制有待健全。 目前

的输配电价强调政策性、 合法性和行业
性， 基于效率的电网建设机制还没有建
立起来。

叶春指出，在当前大部分地区电力供
需偏宽松的形势下，发电环节本身就处于
弱势，输配电环节的电价不变，在电力直接
交易不断推进的情况下，受端电价下降的
空间全部由发电端承担，造成送端省份交
易意愿不强。

“部分区域电网在跨省通道中收费，导
致输电价格偏高，由购电端落地电价倒推
至送电端后，多省上网电价已低于火电燃

料成本水平， 过高的流通成本限制了电力
外送，严重压低了发电企业的利润空间，形
成了‘供省外价低、供省内价高’的不正常
价格信号。 ”叶春进一步指出。

此外，《建议》指出，目前跨省区电力市
场交易的实践中，售电公司和电力用户参
与的情况比较少见， 多数市场化交易的
组织过程中并不支持售电公司、 用户参
与。 “跨省区电力市场大部分采取‘网对
网’的挂牌交易方式，交易电量、电价均
提前确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用两侧无法
直接参与市场竞争。 ”

上述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指出， 在跨
区输电的过程中，电力系统的输电功率要
始终保持恒定，但新能源的波动性、间歇
性等特征恰恰违背了这一基础要求，所以
盲目追求远距离跨区消纳新能源，实质上
造成了南辕北辙的效果，带来了输电通道
和配套电源的容量浪费。

重庆市配售电行业协会秘书长陈曦
建议， 建立与新能源消纳适宜的区域电
网，进一步推动区域市场建设，以《关于完

善跨省跨区电能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有关
问题的通知》规定的价格作为基准，完善
通道使用（输电权）的市场机制，推动电网
调度机构独立。

叶春指出，优化调整现行跨区跨省区
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将碳市场、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等政策机制融入
规则，在全力保障清洁能源足额消纳的同
时，通过经济价值补偿体现清洁能源的绿
色环保价值。 “同时，理顺各级电网调度机

构与交易机构间的权责划分和运作关系，
保证市场机制设计与电网调度方式相适
应，确保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

《建议》指出，尽快完善可再生能源市
场化交易机制。 研究落实可再生能源发电
绿证颁发与市场化交易办法， 建立健全绿
证交易体系， 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电能量
交易与绿证交易分离的市场交易机制，并
规范跨省区送电参与受电地区辅助服务市
场机制。

省间交易新能源真的划算吗？

山东：
启动2021年储能示范项目申报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能源局发布关于组织申报 2021年储能
示范项目的通知，要求每个设区市同一类型（调峰或调频）限报 2
个项目，原则上同一企业（母公司或集团）同一类型限报 1个项目。

《通知》要求项目布局合理，符合相关电力规划，调峰项目
功率不低于 5 万千瓦，联合火电机组调频项目单体功率不低于
0.3 万千瓦。 关键技术指标满足鲁发改能源〔2021〕254 号文件
和国家、省里相关标准要求，不得使用梯次利用动力电池。 此
外，提出项目须于 2021 年底前建成投运，按要求接入省级监测
平台并接受统一调度，项目实施路径、运营模式或应用场景具
有一定创新性，能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吴怿）

北京：
发布零碳排放奖励政策

本报讯 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印发《关
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亦庄新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3.0
版）》，文件中明确指出，鼓励企业、园区实施碳达峰和碳中和
行动，坚持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和能
源结构，对 2021 年实现零碳排放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或园区
给予 50 万元奖励。

《若干措施》鼓励协会、联盟、咨询机构等开展减碳节能、清
洁生产等技术咨询策划业务，对 2021 年服务区内（市级）重点
用能及碳排放单位 5 家以上的，给予 10 万元资金奖励。鼓励企
业开展节能技术改造和分布式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应用，给予实
施企业市级补贴 1：1 配套的资金奖励。 （吴怿）

广西：
二次征求风光竞争性配置意见

本报讯 近日， 广西能源局下发 《关于第二次征求广西
2021 年度风电、 光伏竞争性配置评分办法及申报方案有关意
见的函》。

在风电项目竞争配置评分中，前期工作情况占据 36 分，包
括送出通道的建设，取得县级以上生态环保部门、林业部门、自
然资源部门的支持性意见，更加强调生态红线不可逾越。

值得一提的是，征求意见中，储能配置为 15 分，企业承诺
在本次申报项目上新增配置装机容量 10%储能装置可得满
分，要求企业承诺配置的储能装置能够按照要求连续储能时
长 2 小时及以上，储能系统满足 10 年（5000 次循环）以上工
作寿命， 系统容量 10 年衰减率不超过 20%的标准进行建设，
且须与发电项目同步投运。 另外，申报电价和配套产业落地
各占 10 分。 （吴怿）

输电价格体制需进一步理顺

提高消纳效率是第一要务

地方政策


